
第五章 行政复议法律制度

【专题四】行政复议参加人

（三）行政复议第三人（重要考点）

行政复议第三人
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

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委托代理人 第三人可以委托 1-2 名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

依通知参加复议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

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依申请参加复议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

系的，可以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不参加复议 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专题五】行政复议机关及行政复议管辖（重要考点）

（一）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复议机关，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

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

行政复议机构与行政复

议机关的关系

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复议机关内部专门办理行政复议的机构。行政复议机关与行

政复议机构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行政复议人员
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

（二）行政复议管辖

1.一般管辖

选择管辖

(本级政府 or 上

一级主管部门)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

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上级管辖

(找上级)

（1）对海关、金融、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2）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级管辖（自己

复议自己）

（1）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

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国务院依照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3）申请人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其中任何一

个国务院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复议管辖的规定，应当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是（ ）。

A.对国家安全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

B.对自然资源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



C.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

D.对生态环境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

【答案】A

【解析】对海关、金融、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

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2.特殊管辖

实施主体
是否为行

政主体
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

派出机关 是 该派出机关 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

派出

机构

法律法规授权且以

自己的名义实施
是 该派出机构

设立它的部门或该部门的本

级人民政府

无法律法规授权 不是
设立该机构的政府

工作部门

该政府工作部门的上一级主

管部门或同级政府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是 该组织

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或国务院

部门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 是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 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被撤销的行政机关 是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

行政机关
上一级行政机关

受委托的组织 不是 委托的行政机关
委托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

或本级人民政府

对于特殊管辖，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

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办理。


